





秀政〔2023〕6号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桂林市铭宏
饮用水厂“8·0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
调查组的通知

区机关有关部门，甲山道办事处，辖区有关单位：
2023年8月4日9点50分左右，在桂林市秀峰区甲山街道办事处官桥村委会龙泉自然村的桂林市铭宏饮用水厂内有一名工人在对遮阳棚拆除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送往南溪山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9日17时30分左右死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等相关文件精神，为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安全生产，经研究决定，成立桂林市铭宏饮用水厂“8·04”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负责该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现将调查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何  静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组长：赵懋林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天峰   区应急局局长
成  员：韩  路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谢  挺   区司法局局长
刘彦楼   区总工会副主席 
        乐娜伶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李文昌   区应急局副局长
朱  江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伍兴斌   甲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司法所所长
        唐令鑫   市公安局秀峰分局甲山派出所副所长


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政府
2023年8月11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  送：桂林市应急管理局，区委，区人大，区政协，区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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